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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021冤年鄂银流动资金借字渊东胜支行冤第 8671820210915000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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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019冤年鄂银流动资金借字渊东胜支行冤第 8671820190709000005号

鄂尔多斯市维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维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鑫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鑫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山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水源酒店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水源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水源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水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圣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易丰盈农林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东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东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联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泰裕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诚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诚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恒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金碧天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金碧天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兴晟皓隆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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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9,950.00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侯钰蛇|杨晓冰|候程伟|王琦|刘华|张向华|侯根蛇|张

二女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陈健|乔英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陈健|乔英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联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孙瑞雪|李改玲

鄂尔多斯市东联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孙瑞雪|李改玲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嘉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侯钰蛇|王桂荣|内蒙古

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侯钰蛇|王桂荣|内

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陈健|乔英

内蒙古恒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伊兴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金诚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高雪

峰|白俊娥|王宝义|马丽英|高维雄|王雪梅|高维忠|张

晨霞

内蒙古恒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金诚泰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高雪峰|白俊娥|王志强|王宝义|马丽英|
高玮|吴晓丽|高赫|段晓磊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戴飞|何托娅

注院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2年 8月 20日折合人民币的本金金额袁借款人和担保人渊含相关承债主体袁清算主体冤应支付给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尧罚息尧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尧担

保合同及其他等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遥 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尧执行费尧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遥
2.若借款人尧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尧改制尧歇业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袁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遥
3.上述主债务人尧担保人尧义务人如有疑问袁请于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或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遥 本公告如有错漏袁以借款人尧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相关合同为准遥

刘建军尧陈利文院
本院受理原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村镇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诉刘建军尧陈利文尧于洋尧孙
迪尧于大江尧张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
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狼
山法庭开庭审理遥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11日
杨建平院

本院受理原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村镇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诉杨建平尧韩根卫尧胡爱丽尧
王磊尧唐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
知书尧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
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狼山法庭开庭
审理遥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11日
陈玉久:

本院受理原告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诉你及于艳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袁因你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袁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尧开庭传票尧举证通知书尧应诉通

知书尧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尧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袁经过 30日
视为送达袁 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袁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南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袁 逾期依法判
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11日
刘润福院

关于原告董鑫诉被告刘润福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渊2022冤内 0602民初 5291号民事判决书
揖判决内容摘要如下院被告刘润福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偿还原告董鑫借款本金 18万元及利
息渊利息以 18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 2021
年 8月 17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袁利率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遥 案件受理费 3900
元袁公告 400元袁由被告刘润福负担遥 铱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到本院二楼一号窗
口领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渊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冤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11日
郭君恒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平与被告郭君恒合同纠

纷一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渊2022冤内 0602民初 1652号民事判决书

揖判决内容摘要院一尧原告李平与被告郭君恒
签订的 叶露天开采煤田合同书曳 于 2022年 7
白 15日解除曰二尧被告郭君恒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返还原告李平 35万元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案件
受理费 6550元袁由被告郭君恒负担遥 铱尧民事
裁定书 渊撤出当事人冤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二楼 2号窗口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
则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
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11日
祁建忠尧卢凤娥院

本院受理原告刘东生与被告祁建忠尧卢
凤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渊2022冤 内 0602民初 4125号民事判决书
揖判决内容为院被告祁建忠尧卢凤娥于本判决
书生效之日起 7日内向原告刘东生偿还借款
本金 38万元及利息渊利息以 38万元为基数袁
从 2022年 6月 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
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冤遥 铱尧诉讼费
用结算通知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二楼诉讼服务中心一号窗口领取民事判决

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11日

杜霞院
原告郑和平诉被告杜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渊2022冤内 0602 民初 5614 号民事判决书揖判
决内容如下院 被告杜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
原告郑和平偿还借款本金 90000元遥 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
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袁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2050元袁由被告杜霞负
担遥 铱限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到本院
二楼一号窗口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1月 11日
贺成尧邓艾:

本院受理原告巴彦淖尔河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贺成尧 邓艾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内 0802
民初 5355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
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1时(遇法定节假日尧疫情
防控静默日顺延)在本院(北环办临狼路旧址)
3楼 30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0月 26日

渊上接 5版冤


